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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李寶椿街 250-358 號、台山中街 253-353 號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感受山與城 - 歷史文化學習 

承投規則 

(招標編號：CDSJ5/2023/T002) 

1. 招標標的 

本招標旨在為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提供“感受山與城”歷史文化學習旅行社帶團服務。 

 

2. 項目說明 

2.1 為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提供“感受山與城”歷史文化學習旅行社帶團服務； 

2.2 獲判給旅行社須負責提供行程，協調交通、膳食及住宿安排等。 

2.3 需協助跟進及聯繫當地相關單位，按合約的內容，提供符合合約的學習及體驗活動。 

 

3. 規範及其他規範性文件除了本承投規則所述的規範外，獲判給旅行社還必須準確且依時遵守其他現

行及與工作相關的規範。 

 

4. 限制獲判給旅行社承投規則的文件的優先次序； 

獲判給旅行社須遵守下列文件規範﹕ 

4.1 合同文本； 

4.2 招標方案； 

4.3 承投規則； 

4.4 投標書以及倘有的附加說明文件； 

4.5 當上項所指文件存在分歧，則按上列先後次序決定文件的優先性。 

 

5. 獲判給旅行社義務  

5.1 應按指定的支付限期依時履行合同。 

5.2 所提供的帶隊服務，包括領隊或導遊須具有效證照，無不良客戶投訴紀錄，且能說流利普通話。  

5.3 有義務提供一切可提供的單據，包括車票、機票、酒店住宿等預訂單據；  

5.4 當遇到客觀或不可抗力的原因，而導致行程與計劃不一時，有義務提供相關證明。 

 

6. 判給權的保留 

招標完畢後，本校可為了學校利益而保留不作出判給或將同項目判給予其他投標人的權利。 

 

7. 提供服務期  

獲判給旅行社必須按照合同規定提供服務，完成外出帶團服務。在本學年內，即 2023/2024 學年，不

得因為機票、住宿、交通等原因，以成本上升的原因為理由提出加價。如有如上情況出現，則按旅行

社違約處理。 

 

8. 合同價金及支付方式  

8.1 獲判給旅行社完成帶隊服務後，本校會向旅行社繳付款項。 

8.2 在合同生效期間，價金不得有任何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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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通安排  

9.1 提供活動行程期間，所有參加活動團員所需的交通安排，包括：往返機票、高鐵票或客輪的經濟

艙服務；活動當地的旅遊巴士接載服務，且巴士需有足夠空間放置所有團員的行李。 

9.2 倘活動中需要乘坐超過 6 小時的長途巴士，提供 2 名司機交替提供服務，以確保行車安全。 

9.3 旅遊巴士司機須具有效駕駛准照，服務專業及熟識行車路線，有至少 5 年駕駛的經驗，無不良

駕駛紀錄，行程安排進行活動的地點，確保點與點間都能有安全便捷的交通安排。 

 

10. 住宿安排  

10.1 住宿以標準雙人房為標準，以同性別每兩人一間房為原則安排，住宿地點必須舒適和衛生，以

及符合當地消防安全規格，且應於市區範圍內。  

10.2  如住宿地點設有非吸煙樓層，須以非吸煙樓層作首選考慮，並應盡可能安排同一樓層內入住， 

以便管理。 

 

11. 膳食安排  

11.1 住宿以標準雙人房為標準，以同性別每兩人一間房為原則安排，住宿地點必須舒適和衛生，以

及符合當地消防安全規格，且應於市區範圍內。  

11.2 行程日中，每日向所有團員提供 1 瓶蒸餾水或礦泉水。 

11.3 用餐地點必須同時能容納所有團員同時進食；所有報價需包括飲品費用、服務費及政府稅收等

（不應提供含酒精成分之飲品）。 

11.4 用餐地點能提供倘需要的素食餐。 

11.5 若因用餐地點環境及食物不潔所引致的食物中毒情況，學校有權向獲判給旅行社追討責任及相

關費用。 

 

12. 保險  

旅行社必須為兩位帶隊老師購買保險。購買保險的要求詳見於招標方案。 

 

13. 保密義務 

獲判給旅行社應尊重與合同有關或在執行期間所獲得的資料的保密性並保守秘密。 

 

14. 合同罰款及罰則  

14.1 倘旅行社未能依照合同所訂之期限履行合同標的之服務，且又不能歸咎本校的作為或不作為，

獲判給旅行社將被科處罰款，罰款款項是按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 56 條之相關規定計

算，直至遵守全部義務為止。 

14.2 第 14.1 項的處罰不適用於經適當證明的不可抗力的情況。 

14.3 若延誤時間連續超過三十（30）天，則除向獲判給旅行社處以罰款外，本校亦可解除合同處理。  

 

15. 項目經理  

15.1 獲判給旅行社須指派一名項目經理管理各項工作並與有關方面進行協調。 

15.2 項目經理是代表獲判給者旅行社與本校聯繫的唯一聯絡點。 

15.3 項目經理有權代表獲判給旅行社處理與解決所有的事務。項目經理的辦公地點及聯絡電話均須

設在澳門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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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分判承攬及合同地位的轉讓  

16.1 旅行社不得將所承攬的服務分判予第三者。 

16.2 旅行社不得將其合同地位或合同衍生的任何權益及義務全部或部分轉讓。 

 

17. 修改合同  

合同內容的任何修改須事前取得雙方同意。  

 

18. 解除合同  

18.1 合同得透過雙方當事人協議予以解除。 

18.2 如獲判給旅行社不履行合同義務，或所提供的服務同規定不符，則構成本校單方解除合同的合

理理由。  

18.3 本校可基於公共利益，保留解除合同的權利。 

18.4 本校因下列原因而解除合同，獲判給旅行社無權以虧損或損失為由索償： 

18.4.1 未經許可，全部或局部、有償或無償轉讓或轉授合同地位。 

18.4.2 作出任何對本校構成負面影響的行為。 

18.4.3 不確切遵守或屢次不遵守合同的規定或履行合同的義務時有嚴重過錯。 

18.4.4 違反保密義務規定。  

18.4.5 本校在知悉屬獲判給旅行社責任或由其作出並導致或能導致合同解除之事實時，將要求獲

判給旅行社在十（10）天內作出書面解釋；若獲判給旅行社不作出解釋，或所提交之解

釋不被發包方視為合理者，本校可立即解除合同。 

18.4.6 解除合同時，本校將透過向獲判旅行社發出書面通知為之。 

 

19.合同失效 

19.1 倘獲判給者/公司在合同訂立後死亡、被法院以判決宣告禁治產、準禁治產或破產，有關合同失

效。 

19.2 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六十一條的規定適用於合同的失效。 

 

20. 爭議的解決  

在合同生效時出現的任何爭議，將按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解決，對於未能以協議方式解決的矛

盾，將呈澳門有權限的法院作出裁決。 

 

21.適用的法律  

凡未作特別規範者，須按照現行法律（如：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經五月十五日第 30/89/M 號

法令修改的十二月十五日第 122/84/M 號法令等）規定處理。 

 

22.合同價金及支付方式  

22.1 獲判給旅行社完成帶隊服務後，本校會向旅行社繳付款項。 

22.2 在合同生效期間，價金不得有任何增加。 

 


